


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名称

延锋安道拓（沈阳）座

椅有限公司
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东跃一街 17
号

联系人 管斌斌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5940436513、
binbin.guan@yanfeng.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是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行业代码：

3670）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1 年 6 月 20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5391

初始报告排放量与经核查后

排放量差异原因
/

核查结论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EC”）依据《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的要求，对“延

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0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走访，CEC 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延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0 年度的最终

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相关要求。

2. 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的 2020 年度延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如下：

排放源类别 2020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36.0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e） 3194.91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e） 2160.07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e） 5391

mailto:binbin.guan@yanfeng.com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未覆盖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单晓宇 签名 日期 2021 年 6 月 20 日

核查组成员 孙义、张金国

技术复核人 薛靖华、张杰 签名 日期 2021 年 6 月 20 日

批准人 张小丹 签名 日期 2021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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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第 17 号）的要求，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受受核查方的委托，对延锋安道拓（沈阳）座

椅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实际生产情况是否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

算指南》”）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核查，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CEC 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

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保持

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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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遇到的重

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

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213-2008）

-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GB/T 476-2008）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联合体核查

机构组织了核查组，核查组成员详见下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单晓宇 组长

1）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层级的碳排放边

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查，排放报告

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合性核

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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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核查；

3）编写报告。

2 孙义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量

设备的核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

3 张金国 组员
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

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1 年 06 月 10 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文件

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

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

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取、记录、传递

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1 年 06 月 15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现

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

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姓名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2021 年

06 月 15 日
管斌斌 职能部门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

产工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

和排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和补充数

据表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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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韩长海 职能部门

对企业层级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数据

相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

行核查。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

装/校验情况进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

设施、计量和检测设备。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在现场核查后，核查组完成了核查报告初稿。根据 CEC 内

部管理程序，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和委托方前，经过了 CEC 内部独立于核查

组的技术评审，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1 年 06 月 20 日完成。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

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薛靖华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2 张杰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图等相关信息，

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延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上海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三千万元。

公司主要产品为座椅总成、金属零件及发泡，目前主要在 Delta，GEM 和 GL8 三

大产品系列进行座椅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业务，主要客户为上汽通用北

盛汽车有限公司。公司已形成了完整的产品平台和产品体系，能够适应不同车型的

多样化需求。依托母公司具备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的产品开发试验中心、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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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工作室和产品对标工作室，公司的产品研发和设计业务也具有高技术含量并位

于世界技术前沿。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延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东跃一街 17 号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主要产品
汽车座椅总成及座

椅零部件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2101046753428850 邮编 110000

注册机关
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注册资本 3000 万

成立日期 2008 年 8 月 13 日 有效期 长期

法定代表人 臧纯高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024-31532332

联系部门 职能部门 联系人 管斌斌

联系电话 024-31532332 传真 024-31533247

手机 15940436513 电子邮箱
binbin.guan@yanfen
g.com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规划采购部负责。

mailto:binbin.guan@yanfeng.com
mailto:binbin.guan@yan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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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规划采购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登记台账等，以及现场勘查，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表 3-2 经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电机数量 能源种类

1 冲压线 1200T 3 电

2 送料机 TLF3-1000H 3 电

3 机器人焊接站 M10ia-6L 144 电

4 装配线 SIEMENS V90 10 电

5 装配线 MR-JE 3 电

6 旋铆 Y 型 6 电

7 胀管机 Y 型 4 电

8 排尘风机 凯森 3 电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0 年度的主要能源消

耗品种为天然气、汽油、外购电力和热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向当地

统计局报送《能源消费与库存》表。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设备配置和校

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经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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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

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精度 安装位置 校核频次

1 电能表 19 DTZU8003-D7 0.2 总装车间 每年一次

2 电能表 47 DTS9003-D3 0.2 机零车间 每年一次

3 电能表 1 DTS9002-D3 0.2 生活楼 每年一次

4 电能表 7 DTZU8003-D4 0.2 办公室 每年一次

5 电能表 6 DTZU8003-D9 0.2 冲压车间 每年一次

6 电能表 31 DTZU8003-D7 0.2 机零车间 每年一次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正确。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延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生产工艺分为座椅零部件加工及座椅装配总

成工艺，其中座椅零部件加工工序是购进半成品零件，通过点焊、激光焊及弧焊焊

接后变成成品。电焊机用焊锡为原料进行点焊。

座椅组装工序是将泡沫、半成品面套及其他零部件通过人工组装生产出成品座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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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在辽宁

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有一个生产厂区，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受核

查方没有其他分支机构。在 2020 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个厂区，不涉

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

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没

有变化。

表 3-4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天然气 食堂

CO2 汽油 公务车

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及热力排放
CO2 电力、热力 厂区内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温

室气体排放，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准确。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根据《工业其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经核

查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如下：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脱硫过程 CO2排放和企业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之和。受核查方排放量（E）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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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HG=E 燃烧+ E 碳酸盐+ ECO2_热+ ECO2_电――――――――――――公式 1

式中：

EGHG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 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CH4_废水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量，单位为 tCH4

RCH4 回收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 tCH4

GWPCH4 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

RCO2 回收 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 tCO2

ECO2_热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ECO2_电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燃烧量、单位

燃料的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
12
44(i iii_CO2

 OFCCADE 燃烧
―――――――――――公式 2

式中，

燃烧_CO2
E —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i — 化石燃料的种类

iAD — 化石燃料品种 i 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 Nm3为单位；

 iOF — 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取值范围为 0～1。

3.3.2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按公式 8 和公式 9 计算：

E 电=AD 电× EF 电 ―――――――――――――――――公式 8

E 热=AD 热× EF 热 ―――――――――――――――――公式 9

其中：

E 电 — 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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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热 — 净购入的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AD 电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电量，单位为 MWh；

EF 电 —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MWh；

AD 热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热量，单位为 GJ；

EF 热 — 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因为受核查方为供暖企业，无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CO2回收利用量及

外购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且脱硫过程采用氧化镁脱硫剂不会产业脱硫过程 CO2排

放，因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和企业净购入使用电

力产生的 CO2排放之和。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5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

排放

天然气消耗量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碳氧化率

汽油消耗量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汽油低位发热量 汽油碳氧化率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

热力对应的 CO2排放
外购电力和热力 外购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

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

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表 3-6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0年 1.14

数据项 天然气消耗量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天然气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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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每次购买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2020 年天然气发票全部核查；

2） 2020 年度报统计局《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0 年天然气发票 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

2020 1.14 1.13
1） 2020 年天然气消耗量来源于 2020 年天然气发票；

2） 2020 年天然气发票和《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中的天然气消耗量不一致。《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

为每月预估数值。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天然气发票的消

耗量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源选取

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 3-7 经核查的天然气消耗量月度数据（万立方米）

月度 天然气发票（万立方米）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万立方米）

1月
0.1060 0.1500

2月
3月 0.0720 0.1800
4月 0.0370 0.2100
5月 0.0980 0.0000
6月 0.1020 0.0500
7月 0.1030 0.0000
8月 0.0920 0.0000
9月 0.1380 0.1500
10月 0.0920 0.1000
11月 0.1450 0.0900
12月 0.1560 0.2000
合计 1.1410 1.1300

活动水平数据 2：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表 3-8 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0 年 389.31

数据项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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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天然气低位发热量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数据准确。

活动水平数据 3：汽油消耗量

表 3-9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0 年 3.75

数据项 汽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汽油全部为车辆用油，来源于汽油发票

计算值：消耗量（t）=消耗量（L）×密度。

其中，消耗量（L）来自 2020 年度汽油发票，密度参照《陆上

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汽油取 0.73kg/L。
监测方法 加油机

监测频次 每次加油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0 年汽油发票全部核查；

2）2020 年度报统计局《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0 年汽油发票
能源购进、消费

库存表

2020 年 3.75 6.21
1） 2020 年汽油消耗量来源于 2020 年汽油发票；

2） 2020 年汽油发票和《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中的汽油消耗量不一致。《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为每

月预估数值。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加油发票统计的消耗

量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度汽油消耗量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

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 3-10 经核查的汽油消耗量月度数据

月度 汽油发票（t）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t）
1月 0 0
2月 0 0
3月 0 0
4月 0 0
5月 0 0
6月 3.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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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0 0
8月 0 0
9月 0 0
10月 0 5.14
11月 0 0
12月 0 1.07
合计 3.75 6.21

活动水平数据 4：汽油低位发热量

表 3-11 对汽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0 年 44.80

数据项 汽油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度汽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活动水平数据 5：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 3-12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0 年 4112.387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0 年电费发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0 年电费发票全部核查；

2）2020 年度报统计局《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0 年电费发票 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

2020 年 4112.387 5457.500
1） 2020 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来源于 2020 年电费发票；

2） 2020 年电费发票与《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中电力的消耗量不一致。《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为每

月预估数值。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电费发票统计的消耗

量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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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净购入使用电量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 3-13 经核查的月度净购入使用电力（单位：MWh）

月份 电费发票（MWh）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MWh）
1月 431.762

684.300
2月 187.660
3月 214.786 354.800
4月 193.046 189.900
5月 303.796 440.900
6月 374.360 536.100
7月 461.166 566.800
8月 386.993 505.900
9月 275.115 397.000
10月 483.960 690.300
11月 428.569 557.300
12月 371.174 534.200
合计 4112.387 5457.500

活动水平数据 6：净购入使用热力

表 3-14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0 年 19637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热力

单位 GJ

数据来源 购热发票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每次购买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0 年购热发票全部核查；

2）2020 年度报统计局《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0 年购热发票
能源购进、消费库

存表

2020 年 19637 34536.08
1）2020 年度外购热力消耗量来源于 2020 年购热发票；

2）2020 年购热发票与《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205-1 表）

中电力的消耗量不一致。《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为每月预

估数值。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购热发票统计的消耗量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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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净购入使用热力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5 经核查的净购入使用热力（单位：GJ）

月份 购热发票（GJ）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GJ）
1月 4554

8210
2月 3973
3月 3048 3365
4月 0 0
5月 0 0
6月 0 0
7月 0 0
8月 0 0
9月 0 0
10月 0 0
11月 3156 9903
12月 4906 13058.08
合计 19637 34536.08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及

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因子

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

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6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153

数据项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年度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取合理，

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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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 3-17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9

数据项 天然气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度天然气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8 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189

数据项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度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取合理，

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汽油碳氧化率

表 3-19 对汽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数据项 汽油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0 年度汽油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表 3-20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7769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中最新的东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缺省值一

致。核查组确认外购电力排放因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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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数据准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6：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表 3-21 对外购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11
数据项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外购热力排放因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

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0 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行验

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

现。

受核查方 2020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t GJ/t tC/GJ % -- tCO2

A B C D E F=A*B*C*D*E

2020
天然气 1.14 389.31 0.0153 99 44/12 24.67
汽油 3.75 44.8 0.0189 98 44/12 11.41

合计 36.08

表 3-23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使用电

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2020 4112.387 0.7769 3194.91

年份

净购入使用热

力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GJ tCO2/GJ tCO2

2020 19637 0.11 21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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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391
表 3-24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类别 201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36.0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5354.98

总排放量(tCO2) 5391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实、可靠、正

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4 核查结论

延锋安道拓（沈阳）座椅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2020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 类 2020年排放量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36.0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3194.91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2160.07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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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1）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

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和报告工作。

（2）根据各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登记划分，并建立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对不同等级的排放源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提出

相应的要求。

（3）依照 GB17167 对现有监测条件进行评估，不断提高自身监测能力，并制

定相应的监测计划，包括对活动数据的监测和对燃料低位发热量等参数的监测；定

期对计量器具、监测设备等进行维护管理，并记录存档。

（4）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相

关责任人等信息的记录管理。

（5）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

交叉校验，对可能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4

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 公司简介

3 组织结构图

4 工艺流程图

5 厂区平面布置图

6 2020 年天然气发票

7 2020 年汽油发票

8 2020 年电费发票

9 2020 年购热发票

10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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